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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诚”、“心”关系之三个层面 

鲁 芳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 湖南长沙，410076） 

[摘要] 宋明理学中，“诚”与“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从存在论而言，

“诚”以“心”为存在的寓所；从认识论而言，“诚”有赖于“心”的体认，使潜在的

“诚”性变为人的自觉意识；从意志论而言，“诚”的最终实现需要“心”的主宰功能

的发挥，去恶从善。 
[关键词] 宋明理学，“诚”，“心” 

     儒家在讲“诚”为“天之道”、“人之性”的同时，从来不离“心”而论“诚”，从

荀子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到朱熹的“诚以心言”，再到王夫之的“诚，心也”，

莫不是将诚与心相联系，以心言诚。尤其是在宋明时期，“诚”与“心”的关系得到了

更为细致的论述。但是由于宋明理学对“心”有多层次的规定，所以“诚”、“心”关

系往往通过多种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 

一、从存在论而言，“心”是“诚”的寓所 
    “诚”有天道之诚和人性之诚之分，其中，人性之诚必须依附于人而存在，而且必须

存在于人的“心”中。具有客观天理内容的“诚”以“心”为存在的寓所，展现的就是

存在论上的“心理合一”。 

    当我们从“天道”和“人性”方面来审视“诚”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诚”落

脚于人的何处？一般而言，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具于“心”中，以“心”为存在的

“寓所”。 1张载就曾以“天之实”和“心之实”的合一来解释“诚”，其后，朱熹又

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他说：“盖诚之为言，实而已矣。……有以理之实而言者，

……有以心之实而言者。” （《四书或问·中庸或问下》）“天之实”、“理之实”都是

在天之诚，而“心之实”则是在人之诚，可见，在人之诚不能离心而存在。张载和朱熹

通过“心之实”来说明诚在心中，陈献章则说得极为简单明了：“诚在人何所？具于一

心耳。”（《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也赞成此说，只

是并未明言。 

    虽然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存在于“心”中，但是在“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心中”

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分歧。理本派和心本派的基本观点是：诚是心之体。他们认

为，具于“心”中之诚决不是像物件摆放在容器中那样，与心只是空间上的包含与被包

含的存储关系，而是以“心之体”的形式与心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诚就是心的本然状

态。对于“诚是心之体”这一共同的命题，理学派和心学派的理解又有着些微的不同。

程、朱为代表的理本派，以“理”和“性”为中介来论述诚是心之体。他们首先以诚是

实理，是天理之实然，是客观的精神实体——天理的根本属性；然后人禀天理而为性，

即为性理，“诚”也随之成为“性”的根本属性，而性理即具于人的心中，通过这样一

系列的转换，他们建立了“诚”与“心”的联系。例如，二程认为“心具天德”，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五）就是说心包涵有仁义礼智等天理，朱熹则说“理无心，则



无着处”，故心与理“本来贯通”。理在心则言之为性，“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故

性也具于心中，“心将性做馅子模样”。朱熹说“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并不是将心、

性视为截然分割的两个事物，而只是藉此表明心与性的存属关系，因为他同时还指出：

“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以上引言均出自《性理二·性情心意等

名义》，《朱子语类》卷第五）所谓“心之理”就是心之体。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性

理为心之体，性理以心之体的方式存在。程、朱又以至善之性为心之体，而至善之性即

为诚，故心之体亦为诚。 

    陆、王心学对“诚是心之体”有不同的论证方法。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

派，他们不是将“诚”视为进入到主体心中的客观之理，而是直接将“诚”与心本体等

同，使二者直接具有本体论上的统一性。陆九渊反对把“诚”视为客观精神，而是把

“诚”理解为主观精神，因此他直接以心说诚，认为人的本心就是诚，“万物皆备于我

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书·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

“本心为诚”也就是“心之体为诚”。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他不仅明确地指出

“诚”具于人的“心”中，而且以“诚”为宇宙本体，“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

此诚也。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论·无后论》，《陈

献章集》卷一）可见，心体就是诚。王守仁则直接从心体立论，直言“诚是心之本

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同样是从存在论

上论述诚是心与理的合一，理本派和心本派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然而他们方向虽

然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 
张载、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本派，也都一致认为“诚”存在于人的心中。张载认为

“诚”是天道：“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正蒙·诚明篇第六》）“诚”

还是“天性”的道德内容的源泉。2 天地万物之性都禀赋于天性，但由于禀受程度不

同，性也就千差万别。人之性由于“通而开”，故能禀受天性中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

而“诚”也就成为人之性的基本属性。继而，张载又提出“心统性情”说，将性和情统

一于人的心中。王夫之则指出：“诚者，天之实理。”（《乾称篇下》，《张子正蒙

注》卷九）而“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四书训义》卷八）“故理者人

心之实，而心者即天理之所著、所存者也”，也就是说“天下无心外之理”。（《四书

训义》卷六）这样，作为天之实理的诚就随之进入了人的心中。气本派虽然认为“诚”

存在于人的心中，但并没有指出“诚”是心的本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心”主要是认

知之心、知觉之心，而较少本体论上的涵义。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家们认为，作为“天之理”、“人之性”的诚，是不能脱离心而

存在的，相反，它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理

学家们将“诚”寓于心中，一方面使“诚”具有了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又使心具有了内

在的道德规定性，使儒家的心性理论以及对人的道德自觉的弘扬具有了心理根基，具有

一定的伦理意义。但是，他们将“诚”视为先于人而存在的伦理属性，并以之作为

“心”先天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内容，则是不科学的。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心”中所具

有的任何道德内容（包括诚）都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社会化的

产物；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源于社会关系，又依赖社会

关系而存在。 

二、从认识论而言，“诚”需要心去体认 
    当我们说“诚”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对人心的道德规定时，“诚”还只是一种自在的

存在，它只有被人所认识，成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而这离不

开心的认知功能的发挥。依赖心的认知功能使“诚”由潜在的存在转化为主体自觉的道

德意识，体现的就是认识论上的“心理合一”。 

    
    宋明理学家在强调心为“实”、心有道德内容的同时，也都认为心是认识器官，具有

认识和思维的功能。也就是说，心不仅是义理之心，而且是认知之心；不仅是本体之

心，而且是功能之心。3 例如他们说：  
“人心莫不有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有知觉者谓之心”。（《朱子语类》卷十四）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 
“心日生思。”（《尚书引义》卷三） 
如此等等。既然心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能知），那么，心的认识对象（所知）是什

么？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在分歧中又体现出共同之处，即以

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为内容的性理（义理）始终是心的认识对象。于是，以性理形式存

在于人心中的“诚”也有待于认知之心将它发掘出来。 

    心本派和理本派以诚为心之体，并不否认心有认知功能，相反，他们对此也十分强

调。心本派将诚与心、性、理甚至良知等同，认为人首要的就是存心，“夫此心存则

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而要存诚，

首先就要明诚，就要致良知，也就是以主体之心去认识本体之心，从而使自心之诚得以

彰显。理本派也认为人首要的工夫就是明诚，但是他们所说的“明诚”不仅仅是向内认

识自心之本体，而且包括格物致知，向外求物理，因为朱熹认为，穷得物理，则可豁然

贯通，从而明得心中之理。由此可见，虽然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但识诚的方式和途径

却是不尽相同的。 

    将“诚”理解为认知型的心理合一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胡宏和王夫之。胡宏认为“诚

者，天之道也”，（《知言·中原》）在人即为人性，而性为心之本体，性体心用，故诚

体心用。表面看来，胡宏此说似与程、朱、陆、王“诚为心之体”的观点相合，但实际

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胡宏认为诚并不是心的本然状态，而是心的认识对象。因为

他所说的心主要是认知之心，他所说的诚体心用，是指心以诚为体，或者说是以认知之

心去合诚体，故他说：“人心合乎天道，则庶几于诚乎！”（《知言·一气》）王夫之认

为：“诚，心也，无定体而行其性者也。心统性，故诚贯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尽

诚。”（《中庸第二十五章》，《读四书大全说》卷三）但由于王夫之所理解的心主要

为知觉之心，所以，诚虽然涵在心中，但心与诚却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主要是认知与

被认知的关系，故王夫之说：“实有是物则实有处是物之事，实有此事则实有成此事之

理，实有此理则实有明此理行此理之心。……诚以实心行实理之谓。”（《四书训义》

卷二下）以“心”“明此理”，表达的显然是一种认知关系。他所理解的“诚”就是通

过心的认识功能将心中之理变为人的自觉认识，并将之付诸于行动。同样是以心体诚，

胡宏以心与诚为二，而王夫之明显的是以心与诚为一，只是他并不是从本体上来说明诚

与心的合一，而是把诚理解为心的一种诚实无伪的状态。这样，诚就丧失了本体论的含

义，而成为对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描述。其后的戴震，更是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强调

“诚”作为一种道德意识的后天性，4“诚”的超越性含义越来越弱。 

    正是由于心具有认知和思虑的功能，内在于人心之诚才不至于成为完全自在的、潜在

的存在，而是成为在人的关注下的主观意识，内在于人心之诚才具有了意义。正是由于

人能够通过心对诚进行认知，认识到诚是人心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经由尽心、知性而

达天的自我修养才成为了可能，否则，作为标志“天人合一”的诚范畴，将只有从

“天”到“人”的前半截，而无从“人”到“天”的后半截。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所理

解的心对诚的体认，主要实现于主体意识之内，是心的自我认识，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

的对客观道德要求和道德法则的认识活动是有很大出入的。 

三、从意志论而言，“诚”的实现需要“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 
    存在于心中之诚被人所认识，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之后，诚仍然还没有表现出它的现

实性来，因为它还没有对人的情感、行为发生作用，还没有表现于外的载体。所有这一

切的最后完成，还有赖于“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即一方面通过心对自身的情感等进

行有效的控制、引导甚至压抑，一方面则要见善则喜，并能“择善而固执之”。发挥心

的主宰功能，使自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贯彻性理的要求，这就是“诚”所标志

的意志论上的“心理合一”。 

    总体而言，在理学家看来，心并不是一团死物，它不仅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而且具



有一定的能动性，具有主宰功能。心的主宰功能不仅表现为心“为一身之主宰”，

（《张子之书一》，《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即位于人身体之中央的心能够对五脏四

肢感官等进行控制，5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心是“万事之主”，使人在应事接物上能够

始终一以贯之，因此，心为主宰就在于心不“走东走西”，能够“一而不二”，能够

“命物而不命于物”。如果说前者为生理意义上的“心为主宰”，那么，后者才是真正

伦理学意义上的“心为主宰”。我们则主要从后一方面来探讨“诚”向道德意志转化的

过程。 

    在朱熹的理论中，“心”的主宰作用主要体现在“心统性情”说中。“心统性情”包

括两个方面：“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朱熹说：“‘心统性情。’统，犹兼也。”（《张子之书一》，《朱子语类》卷第九十

八）“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论语二·学而篇上》，《朱子语类》卷第二十）性和情虽然都包涵在心中，但它们的

存在方式是不同的，其中，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性为心之静，情为心之动；性为

心之未发，情为心之已发。这说明，心不仅具有道德内容，而且可以生发出情感。既然

如此，与性同为心之体的“诚”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情”发生着关系。心将性和情包含

于其中，并不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而是将其视为“客”，将自身视为“主”，并

以理对性和情进行管摄和宰制。“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

（《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第五）“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

宰。”（《学六·持守》，《朱子语类》卷第十二）这就是“心主性情”。然而朱熹认

为，心只具有主宰功能，其本身并不是主宰者，心中所具之理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也就

是说，心以理为主宰。心的主宰作用是贯乎动静的。当心静时，虽是未发，亦须操存此

心，时时做存心、养心的修养工夫，使“主人翁常惺惺”，因为“未感物时若无主宰，

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答林择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人的天性本善、本诚，是心之体，但如果不时常加以存养，人的天性就会丧失，从而使

人失去其为人的根本。当心动时，心已发而为情，情有善恶。如恻隐、羞恶、辞逊、是

非之情乃出于性，故为善；而“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此乃“情之迁于物而然

也”，（《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第五）正因为情有流于不善的可

能，所以更加需要心的主宰，控制情欲，“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

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答何倅》，《朱文公文集》卷六十

四）心对于性和情的这种宰制功能使人时时刻刻保持警醒，反省自身的言行，不断完善

自身，实现与天理的合一，达致“诚”的境界。 

    王守仁也认为心具有主宰功能，但由于他以心为宇宙本体，并将理、性、良知、诚等

都消解于心中，将他们视为主体精神的存在，这样，同样是认为心具有主宰功能，朱熹

和王守仁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朱熹主要是以心来宰制性和情，王守仁则不

仅强调心对性和情的宰制作用，而且强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其次，朱熹主要是从功

能的角度论述心的主宰作用，即心具有主宰的功能，王守仁则是从功能和主体相统一的

方面，即主宰功能与主宰者相统一的方面来论述心的主宰作用，因为王守仁认为心就是

理，心外根本就没有理的存在，因此主宰者就是心本身，所谓以心为主宰就是心以主体

理性对自身的言、思、行进行规约和指导。王守仁言诚处并不多，但显然与朱熹有所不

同。他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在王

守仁的道德体系中，良知本身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

力，其对象主要是“心之所发”——“意”：心之“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

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答魏师说》，《王阳明全集》卷六）

良知对“意”还具有指导功能，促使人存善念，去恶念：“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

去。”（《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可见，以诚为良知，就是以诚为主体的

理性精神，它使人时刻注意自己一念之发动，从而保持“意”的善的性质。王守仁虽然

也认为诚为实理，但由于他所说的理为主观精神的形式，所以诚也就更主要地表现为一

种主体精神，从而更加带有主体意志的意味。 



    王夫之则主要是从道德意志的角度来理解诚。他认为诚在人即表现为心，诚心就是人

的诚实无伪的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人们就可以对自身的情、才、行为等进行

有效的制约。他说：“吾立身之始，有为身之主者，心也。当物之未感，身之未应，而

执持吾志使一守其正而不随情感以迷，则所以修身之理，立之有素矣，乃心素定者

也。”（《四书训义》卷一）这里，心之所以能“一守其正而不随情感以迷”，之所以

能“定”，乃是因为心诚，心诚就使人有主心骨，就能对情感给予指导。诚心对人情感

的指导必须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要“发而之于视、听、言、动”，如果心的主宰作

用没有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心也就不成其为主宰之心。此外，王夫之还认为，心对行

为的指导和制约必须要有一贯性和稳定性，即能够持之以恒，他批评那些意志不坚定的

人，缺乏坚定的信念和一以贯之的毅力，他们“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

一心；难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敛而一心，舒而一心”，（《大雅·
三十七》，《诗广传》卷四）这样根本达不到心正、身修的目的。可见，王夫之将诚与

心结合，主要还是在于体现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或者说是意在于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 

    由朱熹发展到王守仁，诚的主体道德自觉方面的意义是在不断加强的，而在王夫之的

理论中，由于他弱化了诚的本体论方面的涵义，而更主要地把诚与心理功能意义上的

“心”相联系，从而使诚的道德意志、道德自觉方面的涵义得到了强化，诚更主要地是

作为一种道德心理的形式出现了。 
“诚”与“心”的关系虽然表现为上述三个层面，但是由于宋明理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

上、或多或少地承认心是义理之心和认知之心的结合，并都强调心具有主宰功能，因

此，我们也不能把某个人物关于诚是心与理的合一的理解就仅仅归结为某一种类型或层

面，而应该看到每一个人物的思想都是复杂的，它往往要通过多个方面才能完全展现出

来。我们在理解他们的观点时，既要看到他们思想的总体，也要看到他们在三个层面中

强调的重点，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忽视其它。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一方面，理的本体地位遭到瓦解，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自

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及其向中国的传播，“心”范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心的不同

层面和功能被逐一分化：心的认识功能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联系起来；心的本体性被

加之于自然物质元素（以太、电等）之上；6 心的道德规定性被改变为道德原则和道德

观念，而心逐渐转化为与物质相对应的心理范畴。中国传统“心”范畴的这种近代转

化，不仅使“诚”（道德内容）无法寓居于“心”中，再加之心的本体地位的逐步丧

失，“心理合一”也就逐渐宣告结束，“诚”所标志的心理合一在近代基本上走到了终

点。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心”不是指人的有形的血肉之心，而是指人的“虚灵”之心，它无形体可

言，正因无形体，所以具有包容万理的能力。 
2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气的运行、变化、化生万物的规律、特征，即是天性，它内涵仁

义礼智等道德内容。 
3古人并没有认识到人的思维器官是大脑，他们普遍地把这一功能赋予了心，认为心是人

类认识世界和进行思维的器官。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就

曾对此分别进行过论述，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荀子说“心生而有知”，心能“知

道”，说的都是心具有认知和思维的功能。后来在宋明理学中，无论是气本派、理本

派，还是心本派，对心的这种认知功能都基本上予以了肯定和贯彻。 
4戴震反对把心分为认知之心与先天的道德之心，他认为，人只具有知觉运动之心，它可

以使人“扩充其知至于神明”，形成道德意识。可见，道德意识并不是先天而来的，而

是后天形成的。“诚”也是人的主观道德意识，因为“诚”是“实”，以智、仁、勇等

德性为其内容，但却依“血气心知”而存在：“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

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也予之也。”同时他还指出：“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

诚。”也就是说，如果把诚视为一种德性的话，它必须通过人伦日用表现出来。戴震的

这一观点完全去除了“诚”的本体论涵义，是对“诚”的比较正确的认识。 
5《说文》曰：“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所谓“土藏”，就是指就像



 

“土”居于五行之中一样，“心”也居于人身体的中央，而“中”在中国古人看来是统

治者的位置，居中者具有统率的功能，所以“心”在人身中相对于其它的器官也处于主

宰者的地位。 
6例如谭嗣同，他虽然以心为最高的宇宙存在，“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

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但是他又用以太和电来解释心的这种功

能：“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认为心的功能的发挥要借助以

太和电等媒介。 

 
上一篇：吕文浩：“贞节”的现代诠释 
下一篇：郭齐勇：儒家的公平正义论

 
责任编辑：cnecn

查看评论(0) 打印本文 Email给朋友 返回顶部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限255个字符)

姓名：  共0字 

内容：       发 表 


